花蓮縣政府人事處標準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人福09

	項目名稱
	公務人員退休照護

	承辦單位
	人事處退撫福利科

	作業程序說明
	1、 每年春節、端午及中秋三節，查驗照護對象發放資格並產製報銷清冊。
2、 會計單位會核。

3、 機關首長核定。

4、 撥入領受人帳戶。

5、 支出憑證核銷。

	控制
重點
	一、照護對象：

(一)退休（職）人員退休時符合下列資格：

1.退休公教人員支（兼）領月退休金在2萬5千元以下者（兼領月退休金者係以原全額退休金為計算基準）。

2.「因公成殘」之退休公教人員(含一次退人員) 。

3.未具工作能力之退休（職）人員；所稱「未具工作能力」係指具89年4月26日修正發布之原公務人員退休法施行細則第9條規定之情事：「符合公教人員保險失能給付標準表所定之全失能或半失能，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地區醫院以上之醫院證明者」，或「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或「精神耗弱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地區醫院以上之醫院證明者」，或「因疾病或傷害，連續請假逾6個月而無法銷假上班者」(參照行政院人事行政局100年5月2日局給字第1000031581號函），並有主管機關或醫院開具證明、或事證明確者，得列入退休照護對象(含一次退人員)。
(二)擔任具有危險及勞力等特殊性質職務而降低命令退休年齡之命令退休人員。

(三)依「公務人員撫卹法」規定受撫卹公務人員之父母、配偶、未成年子女或身心障礙受公務人員監護扶養之已成年子女。
(四)技工、工友：維持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80年5月28日80局壹字第14025號函規定，得由原服務機關學校比照前開原行政院58年11月11日令、60年6月2日令及89年11月30日函等相關規定，斟酌實際狀況及經費情形，自行辦理，。
二、注意事項：

(一)照護對象在國內設有戶籍者，始予以照護。凡符合照護規定之人員，各機關應於每年春節、端午、及中秋三節前10日，儘可能指派專人或以函電慰問退休人員，並致贈禮金或禮券2,000元，或以轉帳方式轉存入退休人員帳戶，另為體恤退休人員，應儘量避免由當事人親自前往領取慰問金，以符政府機關照護退休人員之美意。於年節前出國者免再出具委託書。

(二)三節慰問金發放係屬各機關權責，應自行至全國公教人員退休撫卹整合平臺查證領受人員之近況，並於該系統產製發放清冊辦理核發。

(三)退休人員死亡應即停發三節慰問金；支領月撫慰金遺族亦不得支領。

(四)退休人員有依公務人員退休法第23條規定停止領受月退休金之情事者，其三節慰問金亦應一併停發。

(五)資遣人員非屬退休法所定退休人員，不合發給三節慰問金。

(六)各機關退職工友(含技工、駕駛)比照行政院頒「公務人員照護事項」辦理。 

	法令依據
	一、退休人員照護事項。
二、行政院89年11月30日台89人政給字第211191號函。

三、行政院105年9月8日院授人給揆字第1050053161號函。

四、人總處105年10月7日總處給字第1050055977號函。

	使用表單
	照護金核銷清冊。


花蓮縣政府人事處作業流程圖
公務人員退休照護作業


花蓮縣政府人事處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年度
評估單位：人事處                 
作業類別(項目)：公務人員退休照護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是否合於照護之檢查項目：
	
	
	
	
	
	

	(一)確認退休人員及撫卹遺族領受資格條件是否符合規定。
	
	
	
	
	
	

	(二)每節前是否在全國公教人員退休撫卹平臺查驗確認照護人員仍然健在及是否在國內設有戶籍?
	
	
	
	
	
	

	(三)退休人員及撫卹遺族三節慰問金請領清冊是否於全國公教人員退休撫卹平臺產製。
	
	
	
	
	
	

	(四)是否通知領受人當節發放日期及支領金額。
	
	
	
	
	
	

	(五)是否確認退休人員有無須停止領受月退休金及辦理優惠存款權利之情形，須同時停止發給三節慰問金。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擬採行改善措施如下：


	填表人：                複核：


註：
1.機關得就1項作業流程製作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1類之作業流程合併1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不適用」或「其他」；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分落實」、「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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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三節，查驗照護對象發放資格並產製報銷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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